台灣首府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申請書
（提供免費住宿專用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     學年第     學期
	姓 名
	
	聯 絡
電 話
	學生手機：

	學 號
	
	
	住家電話：

	科系班級
	
	父：職業
	

	學生本人

一銀帳號
	□□□-□□-□□□□□□

並且影印帳號封面貼於背後
	母：職業
	

	提供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

（請向學務處生輔組辦理）
	每學期需服務50小時
	檢附資料

	
	
	1.前一學期成績單（新生及轉學生除外）

2.全戶戶籍謄本（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，已婚學生另加計配偶）

3.低收入戶證明。

4.學雜費繳費單收據影印本。

	依據教育部97年6月16日，台高（四）字第0970101999號函辦理

助學金、免費住宿申請資格：

1.申請對象：就讀國內大專校院具有學籍(不含空中大學、研究所在職專班)，於修業年限內之學生，且符合下列情事：

（1）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分以上，操行成績70分以上者始得申領。

（2） 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年所得未超過新台幣70萬元

（3） 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未超過新台幣2萬元

（4） 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未超過新台幣650萬元。

（5） 應列計人口為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，已婚學生另加計配偶。

2.符合申領助學金之學生需參與生活服務學習（參閱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服務學習實施辦法），並視學習情形作為核給補助之參考。
3.家庭中具國民中小學或幼稚園教師、軍人身份者，應檢附就職學校或機關開立之薪資所得證明，以供查驗。未提供者，本項補助不予核發；已核發者，將予追繳。

4.助學金與政府其他各類助學措施僅能擇一申請。

5.學務處可視各單位人力需求，調整同學之服務單位。

6.申請時間：開學之日起1個月內辦理，逾期恕不予受理，視如放棄申請。

	     本人申請助學金補助，保證未請領政府各類助學措施及學雜費減免（如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身分、原住民、現役軍人子女、軍公教遺族及特殊境遇婦女子女等類別學生）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蓋章       
